
第 1665號公告 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章 )

(根據第 8(2)條規定所發的公告 )

工務計劃項目第 703TH號
清水灣道與匡湖居之間的一段西貢公路分隔車道工程

及蠔涌區內通路改善工程

現公布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按《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
條例》(第 370章 )第 3(3)條所授權力，擬進行上述道路工程，施工區範圍載於圖則第
91022-GAZ-0001至 91022-GAZ-0003號 (下稱 ‘該等圖則’ )，並在附連的計劃內說明。該等圖則
及計劃現存放於土地註冊處。

 建議工程的一般性質如下︰

 (i) 沿清水灣道與新西貢公路之間一段現有西貢公路增建長約 720米往西貢方向的雙線車道；
 (ii) 擴闊南邊圍迴旋處與北圍之間一段長約 900米的西貢公路，由雙線不分隔車道改為雙程

雙線分隔車道；
 (iii) 建造一條橫跨蠔涌河的行車橋，並清拆現有行車橋；
 (iv) 在南邊圍迴旋處附近建造一條橫跨西貢公路的行人天橋；
 (v) 改善現有蠔涌路一段長約 290米的路段；
 (vi) 擴闊現有鹿尾村路、重新定線並延建約 300米以連接蠔涌路；
 (vii) 建造行人路、中央分隔帶╱安全島和美化市容地帶；
 (viii) 暫時封閉並重建現有行人路、行車道、中央分隔帶╱安全島和美化市容地帶的部分路段；
 (ix) 永久封閉現有行人路、行車道、中央分隔帶╱安全島和美化市容地帶的部分路段；以及
 (x) 進行附屬工程，包括園景、渠務、照明設備、斜坡改善和機電工程；推行紓減環境影響

措施；以及設置隔音屏障、交通輔助設施和護土牆。

 下列地段的土地將予收回：

將予收回土地的地段

丈量約份 地段編號

210 169 RP
170

171 RP
172 RP
173 RP
175 S.B
175 S.C
175 RP
176 RP

177
229 S.B
229 S.C
229 S.D
229 S.E
229 RP

210 248 S.C



丈量約份 地段編號

210 248 RP
299 RP (部分 )
325 RP (部分 )
407 S.B (部分 )
409 S.B (部分 )

410
411

418 S.A (部分 )
431 (部分 )

433
463 (部分 )

502 S.A
502 S.D (部分 )

210 502 RP
214 1 RP

11 RP
14 S.B RP

14 RP
16 RP

214 19 S.A
244 1022 RP (部分 )

1023 RP (部分 )
1297 (部分 )
1303 (部分 )

1304
1310 (部分 )
1313 (部分 )
1314 (部分 )
1318 (部分 )
1319 (部分 )

1320
1321

1322 (部分 )
1323
1324
1326
1327

1796 (部分 )
1797 (部分 )

1799
1805 (部分 )

1806
1813

1814 (部分 )
244 1815



丈量約份 地段編號

244 1816
1817 (部分 )
1818 (部分 )
1819 (部分 )
1854 (部分 )

1855
1856 (部分 )

1858
1859 (部分 )
1860 (部分 )

244 1861 RP

 下列辦事處備有該等圖則及計劃，公眾可於辦事處下述一般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辦事處地址
開放時間

(公眾假期除外 )

香港皇后大道中 99號
中環中心地下 5號室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諮詢服務中心

⎫
⎪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時至下午 7時

新界西貢親民街 34號
西貢政府合署 2樓
西貢民政事務處

⎫
⎪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時 45分至下午 1時

以及
下午 2時至下午 6時

新界西貢親民街 34號
西貢政府合署 3樓
西貢地政處

⎫
⎪
⎬
⎪
⎭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時 45分至下午 12時 30分

以及
下午 1時 30分至下午 5時 30分

 查詢建議工程的其他資料，可聯絡九龍九龍灣宏光道 39號宏天廣場 16樓路政署工程部，亦
可致電 3188 3288提出。

 任何人士擬反對該項工程或使用，或同時反對兩者，必須以書面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提出。
反對書須說明其本人的權益及聲稱受該項工程或使用影響的情形，最遲於 2010年 5月 25日送
達香港花園道美利大廈 16樓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辦事處。反對人士請向局長提供聯絡資料，方
便聯絡。

2010年 3月 22日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何宣威


